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

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研究生申請教育部「世界南島（臺灣地區以外）學術研究、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」遴選辦法

100-1-4系務會議訂定（100.00.00）
一、配合教育部「世界南島（臺灣地區以外）學術研究、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」（以下簡稱「世界南島專案」）之規定，訂定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研究生申請教育部世界南島（臺灣地區以外）學術研究、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遴選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二、本系於每年收到教育部「世界南島專案」申請公函後立即公告。欲申請學生依規定繕寫計畫書，最遲於截止日期前一週送系審查。

三、遴選程序：本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組成遴選委員會，針對申請案件計畫書進行討論。原則上各案（田野補助案、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及出國研修補助案）每年至多推薦兩名，但為確保研究與進修品質，可不足額推薦。

四、獲補助者計畫期程結束後，若未依規定進行成果報告繳交相關事宜，除日後不再受理申請外，並另由本系專案提報學校懲處。

五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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